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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局、财政局、教育分局、人力资源部、党政办（党群工作中

心）、市场监管中心，各有关学校：

为规范我市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收费管理，维护学校和受教

育者的合法权益，更好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省有

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收费项目

中小学收费项目包括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服务性收费项目包括伙食费、校车服务费、补办证卡工本费、

课后服务费（限义务教育阶段）。

代收费项目包括作业本费、学生装费、床上用品费、社会实

践活动费、研学实践活动费、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高中课本费、

教辅材料费、艺考培训费（限高中阶段）。第三方服务机构通过

学校向学生提供的伙食服务、校车服务、课后服务收费按代收费

项目管理。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严格按照非营利原则确定。

二、公办中小学收费

（一）收费管理方式和管理权限

公办中小学的住宿费、课后服务费、学生装费以及公办高中

学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由市、县（市、区）

（含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同）价

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教育主管部门制定。

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代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由

市、县（市、区）教育部门会同同级发展改革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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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费标准

1.义务教育阶段收费

（1）住宿费

普通学生宿舍：每生每学期 70元（含水电费）。实行公寓化

管理的学生宿舍收费标准由所在地发展改革、财政、教育部门

制定。

（2）课后服务费

收费标准由所在地发展改革、教育部门制定。

（3）学生装费

见附件 3。

2.高中阶段收费

（1）学费

原省级规范化学校每生每学期 800元；其他普通高中每生每

学期 500元。

市属省级特色高中每生每学期 1000 元，市属市级特色高中

每生每学期 900 元。各县（市、区）特色高中学费由发展改革部

门会同同级财政、教育部门在不超过上述标准的情况下按照有关

规定制定。

（2）住宿费

普通学生宿舍：每生每学期 70元（含水电费）；实行公寓化管

理的学生宿舍收费标准由所在地发展改革、财政、教育部门制定。

（3）学生装费

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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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等职业学校

（1）住宿费

收费标准由所在地发展改革、财政、教育或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等部门制定。

（2）学生装费

参照高中学生装收费规定执行。

（三）定调价程序

调整公办高中学费和公办中小学住宿费标准，教育部门应在

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调整建议，根据价格管理

权限报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批准。公办高中学费和公办中小学

的住宿费两项收费标准整体调整方案，须由发展改革部门会同财

政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费、学生装费收费标准，由学校根据项

目成本及有关情况，向教育部门提出定调价申请，教育部门对定

调价申请审核后形成制定价格建议，按照价格管理权限报发展改

革部门批准。制定或调整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费标准，须由发展

改革部门会同教育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执行。

调整建议包括学校建设管理情况、年度收费开支、调整幅度、

调整理由、调整后的收费增减额、调整后对社会负担和学校收支

影响，以及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情况。

市属学校调整公寓收费标准的，填写《济宁市公办高中（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公寓收费申报表》（见附件 2），报送行业主管

部门初审后，报同级发展改革、财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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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擅自收费。县属公办学校学生公寓收费标准可参考市级标准

自行制定。

三、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收费

（一）收费管理方式和管理权限

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的学费、住宿费、课后服务费实行政府

指导价，收费标准由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教育主

管部门制定。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主城区（任城区、济宁高新

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改革部门制定学费、

住宿费收费标准后需报市发展改革委同意后执行。

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课后服务代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

标准由市、县（市、区）教育部门会同同级发展改革部门制定。

（二）收费原则

学费标准根据学校办学水平、办学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

住宿费标准按照成本补偿原则确定。

（三）定调价程序

调整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学费、住宿费、课后服务费，由学

校根据项目成本及有关情况，向教育部门提出定调价申请，教育

部门对定调价申请审核后形成制定价格建议，按照价格管理权限

报发展改革部门批准。

四、规范收费行为

（一）公办高中学费和公办中小学的住宿费按照行政事业性

收费管理。收费使用财政部门监制的票据，收费收入全额缴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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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学生退学的，学校应从学生提出申请之日起，根据学

生实际在校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住宿费等。中小学

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学年 10个月计算。学生休学、经批准转学等，

参照退学规定退还有关费用。

学生休学期间不交纳学费、住宿费等。复学后，按照随读年

级的收费标准交纳有关费用。

（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

算。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得与学费、住宿费一并收取。

寄宿制学校不得对实行寄宿制管理年级的学生收取课后服

务费。

学校自营食堂要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原则，收取的学生伙食

费应全部用于学生饮食采购、制作、服务、食堂工作人员经费等

成本支出，不得挪作他用。要保持学期内伙食费标准相对稳定。

由校外第三方服务机构供餐的，应按实际餐费价格与学生结

算，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学生伙食费资金。

（四）学校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通过门户网站、

公众号、公示栏、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向学生和社会公开收费项

目、收费标准等内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及时

更新公示内容。

（五）学费、同等住宿条件的住宿费按照“老生老办法、新

生新办法”和就低原则执行，收费标准上涨的只限新生；降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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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新生一起执行降低后的标准。

五、其他规定

（一）实施全日制教育的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

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参照本通知高中教育收费规定执行。

（二）中等职业学校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收费

项目，由学校根据项目成本及有关情况，向当地教育或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定调价申请，相关部门对定调价申请审核后形

成制定价格建议，按照价格管理权限报同级发展改革等部门批准。

（三）政府举办的专门学校收费参照本通知公办中小学相关

收费规定执行，由市、县（市、区）教育（或司法）部门在广泛

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调整建议，根据价格管理权限

报同级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批准。

专门学校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学年 12 个月计算，学费、住宿

费每 3 个月或每 6 个月收取一次。按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管理的

专门学校，不得向学生收取学费。

各级发展改革、市场监管、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各自职

能，加强对学校收费行为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发展改革部门应当

严格履行收费制定工作程序，合理确定学费、住宿费等收费标准；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自立项目

收费、强制服务并收费、不执行收费公示制度等价格违法行为；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学校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收费资

金管理，指导学校规范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督导学校按规定向

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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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济宁市公办高中学生公寓收费标准表

注：达不到 A 类条件的按普通宿舍标准 70元/生·学期收费

类 别 A 类 B 类 C 类

生均建筑面积 3-4（含）平方米 4-5（含）平方米 5-8（含）平方米

每室居住人数 不超过 8 人 不超过 6 人 不超过 4 人

收费标准

（元/生·学期）
200 300 400

室内条件
床、橱（柜）、暖气、

电风扇。

床、橱（柜）、暖

气、空调；每居室

设有独立卫生间、

阳台、窗帘、盥洗

室。

床、橱（柜）、暖气、

空调、桌子、椅子、

书架；每居室设有独

立卫生间、阳台、窗

帘、盥洗室。

其他条件

公用电话，每楼层

配有公共卫生间、

盥洗室、饮水机等。

设置管理人员办

公室。

公用电话，每楼层

配有公共卫生间、

盥洗室、饮水机、

淋浴设备等。设置

管理人员办公室。

公用电话，每楼层配

有公共卫生间、盥洗

室、饮水机、淋浴设

备、活动室等。设置

管理人员办公室。

管理服务
1.有专职门卫、传达、保洁人员；

2.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3.保持公寓楼内公用设施设备及走道等公共区域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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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济宁市公办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寓

收费申报表
申请学校（盖章）： 联系电话： 审核编号：

项目 内 容

公寓

基本

情况

公寓名称（楼号）

每间住宿人数

每间建筑面积

室内条件

及配备设施

床 （ ） 桌椅 （ ）

书架 （ ） 电风扇 （ ）

暖气 （ ） 空调 （ ）

卫生间 （ ） 橱柜 （ ）

盥洗室 （ ） 阳台 （ ）

其他（ ）

楼层条件

及公共配备设施

卫生间 （ ） 盥洗室 （ ）

沐浴设备 （ ） 饮水设备 （ ）

公共电话 （ ） 活动室 （ ）

其他（ ）

人员设置

及管理服务情况

宿管员 （ ） 卫生保洁员 （ ）

管理制度 （ ）其他服务 （ ）

申报标准 元/生·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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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式四份，学校、行业主管、财政、发展改革部门各留存一份。

核定标准 元/生·学期

初

审

意

见

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科室： 单位（印章）：

核

定

意

见

财政部门意见：

单位（印章）：

发改部门意见：

单位（印章）：

批准日期： 执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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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济宁市市属公办中小学学生装收费标准表

学段 品类 数量
收费
标准

面料成分

小学

夏装 一套（两件） 85

上衣面料含棉量
不低于 50%，下
衣面料含棉量不
低于 35%。

运动装
（春秋装）

一套（两件） 95

中学

夏装 一套（两件） 110

运动装
（春秋装）

一套（两件） 120

高中

夏装 一套（两件） 130

运动装
（春秋装）

一套（两件）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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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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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省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

济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1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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